
新修订的专利法草案规定

● 对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
侵权行为的情节、规模、损害后果等因素，判处确
定数额的1倍以上3倍以下的赔偿数额

● 若权利人的损失、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
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，人民法院可处以10万元
以上500万元以下的赔偿

● 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就侵权赔偿
数额进行调解

● 调解不成的，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

● 若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调解结果或者未全部履
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强制执行

● 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
定的，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

现行的专利法规定

● 没有对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做出明确规定

● 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
失确定，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

● 若权利人的损失、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
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，人民法院可处以1万元
以上100万元以下的赔偿

● 农民工仍是人口流动主体

现
状

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结果，2013年外出农民工达到1.66亿人，其中举
家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3525万人

进入“十二五”以后，外出农民工规模虽然仍保持扩张态势，但增速明
显减缓

2010年，外出农民工增速达到5.52%，随后逐年下降，到2013年仅为1.68%
举家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例从2010年的20.03%上升至

2013年的21.22%，农民工举家外出的趋势逐渐加强

措
施

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会在“十三五”期间逐渐显现，必须考虑谁将是未来
农村和农业的劳动力，并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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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据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

国务院法制办公室12月2日就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
订草案（送审稿）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与现行法律相比，草案
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。根据草案，故意侵犯专利权的，
人民法院最高可判定给予权利人500万元赔偿款。

□据 中华网

12月2日上午，《人口与劳动绿皮书：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.16》
（以下简称绿皮书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
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。绿皮书指出，目前农民工仍是中
国流动人口主体，流动老人群体已超千万。绿皮书建
议从2018年开始延迟退休。绿皮书认为，劳动力短
缺的局面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将持续，全面放开二孩
引起生育大反弹的可能性很小，并预计特大、超大
城市落户门槛更高。

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发布

建议2018年开始延迟退休
专利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

侵犯专利权
最高或赔500万元

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从2033年开始每3年延迟1岁，直至2045年完成
在退休年龄改革中引入弹性机制，可考虑以法定退休年龄为基准，规定可

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，但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
测算表明，延迟退休年龄可有效改善城镇劳动力的供给状况，增加城镇适

龄（退休年龄以下）劳动人口，延缓其比重下降趋势

现
状

中国目前存在大量低龄退休人员，开发其潜力是今后的主要方向
鉴于我国退休年龄规定始于几十年前，已经显得过低，绿皮书建议

按照并轨先行、渐进实施和弹性机制的原则逐步延迟退休年龄

措
施

实现养老金制度并轨，将退休年龄归为两类：职工养老保险领取年龄和居
民养老保险领取年龄

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分两步走

第一步：当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，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
身份区别，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

第二步：从2018年开始，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，男性退休年
龄每6年延迟1岁，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

● 实现养老金制度并轨的相关措施

绿皮书相关内容

● 特大城市落户门槛将更高

现
状

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与户籍改革政策相反，尽管城区人口300万以下的
城市落户限制会逐渐放宽，但是居住在这些城市的流动人口，明确表示愿意落
户的不足40%

在大城市居住的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占比稍高一些，也仅为45%左右
在严格控制的特大城市居住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占比最高，将近60%

预
测

大约17%的流动人口居住在较大城市（人口300万至500万），落
户限制将略为放宽，但仍然会比较严格

大约35%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大城市（人口100万至300万）和中等
城市，落户限制将有较大程度放宽

大约10%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小城镇，将完全没有落户限制

大约有40%的流动人口居住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，其落户门槛不
但不会下降，还可能更为严格

绘制 翔宇

注：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可以在
2016 年 1 月 1 日前，通过登录中国政
府法制信息网（http：//www.chinalaw.
gov.cn）的意见征集系统，对送审稿提
出意见

新修订的专利法草案特别规定

● 专利行政部门认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犯
专利权或者假冒专利的，应当通知网络服务提供
者采取本条第一款所述必要措施予以制止

●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
用其提供的网络服务侵犯专利权或者假冒专利，未
及时采取删除、屏蔽、断开侵权产品链接等必要措施
予以制止的，应当承担连带责任

● 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，对损害
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

绘制 翔宇


